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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根本法，捍卫着“私权神圣”，体现了“意思自治”，追究“过错责任”。
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确立市场主体，规范市场行为，引入操作机制。
民法以其固有的伦理性而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而商法则以其技术性而凸显出浓烈的逐利情结。
由于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书斋里的民商法和现实中的民商法存在着很大的脱节，不仅民商事立法滞
后于现实社会的需要，理论研究更是无法与现实发展同步。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之一是引进与加强民商法的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作为一个对接的桥梁，为校园里的学者和学子们打开一扇深入实务的窗口，也为实务界的律
师和法官们开辟一条通往法学理论殿堂的捷径。
近年来，民商事立法活动频繁，继《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修订之后，《物权法》
也在千呼万唤中浮出水面。
案例教学无疑也应该紧紧追踪民商事立法的发展。
而市面上已有的案例教材大多比较陈旧，难以适应民商事立法的快速更新。
有鉴于此，本丛书的编写应运而生。
本套丛书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赵
万一教授亲自挂帅、中国政法大学等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编写。
专家学者们广泛的查阅、精心的挑选、巧妙的组织、独特的分析，使得本丛书能如愿与读者见面。
本套丛书追踪最新立法、紧扣核心教材、精选真实案件、创新编写体例，实为一套难得的理论性与实
务性兼具的案例教材。
本套丛书的问世，相信能为我国民商法的案例教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应其邀，欣然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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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不同于简易的教学式案例，也不同于冗长的实务性案例，本丛书具有如下特色：    一、同步性
：以核心教材——法律出版社“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最新版本为依据，以该教材章节为序，以其核
心知识点为关键词“检索”案例，从理论的重要性和实务上的多发性来合理配置和协调章节中案例的
安排。
    二、真实性：本教程所选的案例大多数为司法实践中精选的真实案件。
在本丛书编写之初，撰写人员即进行分工配合：一是从最高法院公报等出版物中挑选代表案例，二是
深入企事业单位进行调研获取第一手的真实案例，三是从网络中筛选典型案例。
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作者们力求按照学术规范进行引注。
    三、新颖性：不仅本丛书的案例绝大多数来源于近五年来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件，而且处理依据皆
为最新修订或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了配合对案例的理解，我们注意在案例后援引了最新的理论研
究成果并在“争鸣”中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四、创新性：编写体例上力求创新，继“案情介绍”之后，用“处理结果”提供法院或仲裁机构
的实际判决结果或者参考判决结果，由“争议焦点”引出案例集中反映的法律争议点，经“法理分析
”层层解剖相关的争议点，以“争鸣”对处理结果与法理分析不同之处作学理上的探讨。
    本丛书为法学本科生、研究生、司考和考研考生量身定做，帮助他们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步入法学
实务的殿堂；本丛书还可以作为司法实务界人士进行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桥梁；本丛书也可以作为法学
爱好者领略民商法律魅力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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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秀全，河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
现为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二系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
曾承担国家社科项目2项、省部级社科和立法研究项目8项。
主编或参编民商法学著作8部。
曾先后在《中国法学》、《法学家》、《现代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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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学说是近年学者提出的，其最突出的地方是强化对交易相对人保护，符合现代合同法对动产安全的
保护。
笔者也持这一观点，除了前述理由外，还有：认为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完全有效，已是大多数国家
的立法实践。
如《德 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经权利人允许，无权利人对标的物进行的处分，亦 为有效。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取得标的物，或者处分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责任时，
前项处分亦为有效。
在后两种情况下，如果对标的物有数个相互抵触的处分时，则先进行的处分为有效。
”《日本民法典》第560、561条也规定，以他人权利为买卖标的时，出卖人负取得该利并转移于买受
人的义务。
于前条情形出卖人不能取得其卖掉的权利并转移于买受人时，买受人可以解除契约。
但是，如果买受人于契约当时，已知该权利不属于出卖人，则不得请求赔偿。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3条第2款规定“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该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
实本身，不影响合同效力。
”从这些立法例看，合同当事人对财产无处分权，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第二，此说有利于保护相对人利益，兼顾财产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
法律既保护静的安全，也保护动的安全(交易安全)。
当这两种安全发生冲突时，法律更倾向于保护交易安全。
合同作为交易的基本形式，合同法作为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法，保持合同的效力对于市场经济制度下
交易安全至关重要。
无处分权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归于有效，既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又维护了交易安全，增进社会效益。
有效说与合同法第51条并不矛盾。
通说认为，《合同法》第51条体现立法者的意图是确立无权处分行为为效力待定行为。
本文并不否认，但有效说与《合同法》第51条并不矛盾。
因为51条的处分仅指当事人的处分行为效力，并根据我国立法采用的债权形式物权变动模式。
当事人就债权行为已达成合意，即合同已生效，这种立法与《合同法》分则的规定是一致的。
否则，一味将合同解释为效力未定，如权利人不予追认或无权处分人没有取得处分权，合同无效，违
背了债权行为有效合意，与分则规定相悖，实为不妥。
总之，无权处分行为在适用合同法有关规定时，应认为合同有效。
在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人取得处分权时当然发生权利变动结果。
在权利人不予追认或无权处分人不能取得处分权的，不发生权利变动结果，在处分行为被确认之前，
合同应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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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合同法案例教程》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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